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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函
地址：640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7
號
承辦人：許育邦
電話：05-5523257
傳真：05-5331016
電子信箱：adccyl009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古坑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
發文字號：雲動防一字第11200042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依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WOAH）網站資料顯示，波士尼亞

與赫塞哥維納(Bosnia and Herzegovina，簡稱波赫）6月

22日向WOAH通報發生非洲豬瘟案例，為防範該疫病藉由豬

隻及其產品入侵我國，請確依說明事項辦理，以維護我國

農畜產品生產安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12年6月27日防檢

二字第1121482390A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輔導（轉知）所轄養豬相關業者，立即落實門禁管制、

人車進出、畜牧場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，並加強相關防疫

宣導，畜主及獸醫師遇有疑似病例應立即循線通報所在地

公所或本縣動物防疫機關，俾利即時反應及處置。

三、請呼籲轄內養豬相關業者避免前往波赫等其他疫區國家畜

牧場進行參訪或接觸動物，返國後亦須更換衣物、淋浴並

澈底消毒，並於1週後方可再進入動物飼養場，以確保所飼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古坑鄉公所 112/07/03

11200098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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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動物之健康及防疫安全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雲林縣養豬協會、雲林縣獸醫師公會、本縣養豬產業團體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、雲林縣政府、本所第一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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